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０６

证券简称
：

海利得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２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 �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１４

日
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
、

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７０

元
）；

同时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
，

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２４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２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次所
（

转增
）

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３

、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０７８

宋祖英
２ ０１＊＊＊＊＊５９８

黄立新
３ ０１＊＊＊＊＊７０３

黄卫书
４ ０１＊＊＊＊＊９１７

张悦翔
５ ０１＊＊＊＊＊９００

吕佩芬
６ ０１＊＊＊＊＊４７８

葛骏敏
７ ０１＊＊＊＊＊１５９

王国松
８ ００＊＊＊＊＊４１３

姚桂松
９ ００＊＊＊＊＊５３１

高利民
１０ ００＊＊＊＊＊５３２

高王伟

五
、

本次所
（

转增
）

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
。

六
、

股份变动情况表
（

单位
：

股
）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
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３６％ ５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３６％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５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４４．７６％ ５５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４４．７６％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６０％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８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６４％ ６８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６４％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８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６４％ ６８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６４％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
、

本次实施
（

转增
）

股后
，

按新股本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

２００９

年度
，

每股净收
益为

０．５７

元
。

八
、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浙江海宁经编园区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

：

张君刚
咨询电话

：

０５７３－８７９８９８８９

传真电话
：

０５７３－８７９８９１９６

特此公告
。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

002269�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
：

美邦服饰 公告编号
：

G 201 0051 9001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发出通知
，

于
2010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00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东路
800

号三楼会议室召开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0

名
，

代表公司股份
907,

290,131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0.28%

。

会议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召集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君合律
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成建先生
主持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

也无提案被修改或否决情况
。

出席会议的股东对
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

，

会议采取逐项审议
、

集中表决
、

记名投票方式
通过了如下议案

：

1

、

审议通过了
《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907,290,131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

、

审议通过了
《

2009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同意
907,290,131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详细内容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

http://www.cninfo.com.cn

）】

3

、

审议通过了
《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2009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21,752

万元
，

比上年同期
447,368

万元增长
16.63%

；

实现净利润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

60,423

万元
，

比上年同期
58,752

万元增长
2.84%

。

同意
907,290,131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4

、

审议通过了
《

2009

年年度报告
》

及
《

2009

年年度报告摘要
》。

同意
907,290,131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详细内容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

http://www.cninfo.com.cn

）】

5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201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同意
7,290,131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关联股东实施了回避表决
。

【

详细内容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

http://www.cninfo.com.cn

）】

6

、

审议通过了
《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安永华明
(2010)

审字第
60644982_B01

号
《

审计报
告

》

确认
，

2009

年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485,365,054

元
，

按母公司净利润
10%

提取法定盈余
公积金

48,536,504

元
，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
2009

年度剩余利润
436

，

828

，

550

元
；

2009

年内
，

公司支付普通股股利
201,000,000

元
，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885,271,149

元
，

报告期末

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1,121,099,698

元
。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以
2009

年末公司总股本
1,005,00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4.2

元
（

含税
），

本次利润分配
422,100,000

元
，

利润分配后
，

剩余未
分配利润累计

698,999,698

元转入下一年度
。

同意
907,290,131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7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信息披露制度的议案
》。

同意
907,290,131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8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会议经审议同意公司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0

年度会计审计机构
，

任期一年
，

到期可以续聘
。

同意
907,290,131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9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2010

年度授信规模的议案
》。

会议经审议同意公司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2010

年度向合作银行申请
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授信种类包括各类贷款
、

保函
、

信用证及承兑汇
票等

，

各合作银行的授信额度以银行的具体授信为准
。

同意
907,290,131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10

、

审议通过了
《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907,290,131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1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同意
907,290,131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12

、

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提交了
2009

年度述职报告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指派律师现场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

其结论性意见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
资格

，

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

均符合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由此作出的股
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

2

、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１８３

证券简称
：

生益科技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１２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

：

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１２０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１０８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
●

除息日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一

、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
。

二
、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一
）

发放年度
：

２００９

年度
（

二
）

发放范围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

（

三
）

本次分配以
２００９

年度末
９５７

，

０２３

，

４３８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
利

１．２０

元
（

含税
），

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８

元
，

共计派发股利
１１４

，

８４２

，

８１２．５６

元
。

（

四
）

对于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个人股东
（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

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
个人所得税后

，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１０８

元
；

对于在中国注册的居民企业
（

该词语具有
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税务法规及规则下的涵义

，

以下同
），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１２０

元
。

（

五
）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

即
ＱＦＩＩ

）

股东
，

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税后金额每股

０．１０８

元向股权登记日的在册股东发放现金红利
；

该类
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我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

１

）

以居民企业
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

２

）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
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请表

；（

３

）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
，

但其本次应获得的红利属于该

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
、

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
。

由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
企业股东后

，

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１０％

企业所得税
，

并由本公司向相关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
利款每股

０．０１２

元
。

如果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
，

则本公司将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
ＱＦＩＩ

股东的红利所得税
。

（

六
）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
，

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三
、

实施日期
（

一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
（

二
）

除息日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三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四

、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
（

Ａ

股股权登记日
）

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

五
、

分红实施办法
１

、

公司股东伟华电子有限公司
、

东莞市电子工业总公司
、

广东省外贸开发公司
、

东莞市
篁村和路鞋业制品厂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

２

、

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结算系统向股
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

已办理全
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

未办理指定交
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
进行派发

。

六
、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人

：

陈小姐
联系电话

：

０７６９

—

２２２７１８２８

转
８２２５

联系传真
：

０７６９

—

２２１７４１８３

联系地址
：

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莞穗大道
４１１

号
邮政编码

：

５２３０３９

七
、

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日期：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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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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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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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根据
《

公司法
》

及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10

年
6

月
13

日上午九点在公司
五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
。

有关事宜具体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另行通知的议
案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等的规定
3

、

会议召开时间
：

2010

年
6

月
13

日上午九点
4

、

会议召开方式
：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5

、

会议出席对象
：

（

1

）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0

年
6

月
9

日
，

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
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

（

2

）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受托人不必是公
司股东

。

（

3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公司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及见证律师
。

6

、

会议召开地点
：

本公司五楼会议室
二

、

会议审议
1

、

审议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

审议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

审议公司
2009

年度财务报告
4

、

审议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5

、

审议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

审议公司续聘
201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

、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8

、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
9

、

审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10

、

审议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11

、

审议公司参股投资山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事项

1-7

详见
2010

年
3

月
16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和巨潮咨询网上的公
告

。

审议事项
8-10

详见
2010

年
4

月
20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和巨潮咨询网上的公
告

。

审议事项
11

详见
2010

年
4

月
30

日和
2010

年
5

月
4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和巨
潮咨询网上的公告

。

审议事项
9

中涉及的独立董事聘任需经深交所审核无异议方能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

审议事项
9

和
10

中涉及的董事会成员选举和监事会成员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

三
、

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

、

登记方式

(1)

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

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
；

个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
，

受
托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

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

授权委托书
、

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
。

(2)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持
股凭证

；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
复印件

、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

(3)

异地股东可以传真
、

信函方式登记
。

2

、

登记时间
2010

年
6

月
10

日至
2010

年
6

月
11

日
上午

9:30-11:30

，

下午
1

：

30-3

：

30

。

3

、

登记地点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中埠镇

。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

四
、

其他事项
1

、

会议联系方式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邮政编码

：

255081

收件人
：

王新杨瑞山
电 话

：（

0533

）

3088888

传 真
：（

0533

）

3089666

2

、

会议费用
出席会议人员食宿

、

交通费自理
3.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五
、

授权委托书
（

见附件
）

特此公告
。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5 月 19 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时间
：

2010

年 月 日
注

：

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

股票简称
：

国恒铁路 股票代码
：

000594 � � � � � � � �

编号
：

201 0- 021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
、

重要提示
：

1

、

本次会议没有议案被否决情况
。

2

、

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

二
、

会议召集召开情况
：

1

、

会议通知
：

本公司
2010

年
4

月
28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刊登了
《

关于召
开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2

、

召开时间
：

2010

年
5

月
18

日
。

3

、

召开地点
：

江西省南昌市民德路
411

号东方豪景花园酒店
。

4

、

召开方式
：

现场记名投票
。

5

、

召集人
：

本公司董事会
。

6

、

主持人
：

董事长刘正浩先生
。

7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关于召开
股东大会的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

人
，

代表股份
312,066,463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5.07%

。

四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1

、

审议
《

公司
2009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312,066,46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
票

0

股
。

2

、

审议
《

公司
2009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312,066,46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
票

0

股
。

3

、

审议
《

公司
2009

年度报告
》

及其
《

摘要
》。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312,066,46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
票

0

股
。

4

、

审议
《

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312,066,46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
票

0

股
。

5

、

审议
《

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312,066,46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
票

0

股
。

6

、

审议
2010

年度继续聘任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2010

年审计服务
机构

，

年度审计费用
45

万元
。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312,066,46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
票

0

股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经世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

项义海
3

、

结论性意见
：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的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及
《

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的股东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
，

会议的表决程序
、

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1

、

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

2

、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0908� � � � � �

证券简称
：

*S T

天一 公告编号
：

201 0- 020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09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5

月
18

日上午
10

︰

00

在长沙市韶山北路
338

号华盛花园
3

栋
7

层会议室召开
。

大会由董事会召
集

，

因董事长荣十庆先生出差在外
，

会议由副董事长邢珉先生主持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
理人员及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律师出席了会议

；

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

股票上市规则
》

等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

名
，

代表的股份数
165,073,482

股
，

占公司总
股本的

58.955%

。

二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提案
：

1

、《

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164,469,482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63%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60400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37%

。

2

、《

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164,469,482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63%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60400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37%

。

3

、《

公司
2009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

同意
164,469,482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63%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60400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37%

。

4

、《

公司
2009

年度报告及摘要
》；

同意
165,073,482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5

、《

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同意
165,073,482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6

、《

聘请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同意
165,073,482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7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同意
165,073,482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8

、《

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同意
165,073,482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9

、《

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同意
165,073,482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10

、《

关于修改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同意
165,073,482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上述第
1

至第
3

项提案的详细内容已披露于
2010

年
2

月
11

日的巨潮资讯网
；

第
4

至
第

6

项提案的详细内容已披露于
2010

年
2

月
11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
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第
7

至第
10

项提案的详细内容已披露于
2010

年
4

月
26

日的
《

中国证
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公司独立董事蒋民生先生代表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做了
2009

年度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

。

三
、

律师法律意见书摘要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

。

湖
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委派刘志平律师

、

刘龙辉律师出席大会并出具了
《

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关
于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

该所律师认为
：

湖南天一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

、

表决程序等事宜
，

符合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
法

、

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名确认的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

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221 8� � �

证券简称
：

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
：

201 0－029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已
于

2010

年
5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及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
、

监事及高管发出
，

会议于
2010

年
5

月
15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香年广场
A

栋
803

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及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

会议
应到董事

9

名
，

实到董事
9

名
。

公司部分监事和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符合
《

公司
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五奎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

1．

审议通过
《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远期结售汇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
度

》，

表决结果
：

9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为规范和引导公司远期结售汇套期保值业务及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

防范出口业务中的汇率
风险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5

号
：

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
规定

，

制定本制度
。

《

公司远期结售汇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
》

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供投资者查阅
。

2．

审议通过
《

关于
2010

年度开展远期结售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9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本公司业务中出口业务所占比重约为
90%

，

主要采用美元
、

欧元等外币进行结算
，

因此当汇
率出现较大波动时

，

汇兑损益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会造成较大影响
。

为了熨平汇率波动对公司利
润的影响

，

使公司专注于生产经营
，

公司在商业银行开展了远期结售汇套期保值业务
。

公司本次
叙做的外汇远期结汇业务只限于未来出口回笼货款的汇兑成本固定

。

《

公司关于
2010

年度开展远期结售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0-030

），

全文详
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同时刊登在
2010

年
5

月
19

日的证券时报
，

供投资者查
阅

。

3.

审议通过
《

关于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4000

万元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9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公司拟将
4000

万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

从
2010

年
5

月
15

日至
2010

年
11

月
15

日止
，

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

关于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4000

万元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0-031

），

全文详见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同时刊登在
2010

年
5

月
19

日的证券时报
，

供投资者查阅
。

公司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对
《

关于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

4000

万元的议案
》

发表了同意意见
。

特此决议
！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

00221 8� � � � � � �

证券简称
：

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
：

201 0－030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 2010 年度远期结售汇套期

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或
"

拓日新能
"

）

第二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
2010

年度开展远期结售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

因业务发
展需要

，

公司
2010

年度需开展外币远期结售汇套期保值业务
。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

本公司业务中出口业务所占比重约为
90%

，

主要采用美元
、

欧元等外币进行结算
，

因此当汇
率出现较大波动时

，

汇兑损益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会造成较大影响
。

为了熨平汇率波动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

使公司专注于生产经营
，

公司在商业银行开展了远
期结售汇套期保值业务

。

远期结售汇套期保值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外汇避险金融产品
。

其
交易原理是

，

在公司与客户签订了以外币为结算单位的销售合同后
，

与银行签订远期结售汇套
期保值协议

，

约定未来结售汇的外汇币种
、

金额
、

期限及汇率
，

到期时按照该协议订明的币种
、

金
额

、

汇率办理的结售汇套期保值业务
，

从而锁定当期结售汇成本
。

公司在具体操作上
，

以远期结
汇汇率为基础向客户报价

，

同时根据外币回款预测与银行签订远期结汇合约
，

从而锁定公司的
汇率风险

。

一
、

远期结售汇套期保值的目的
人民币对美元

、

欧元汇率预计会提升
，

通过有效运用支付方式的外汇套期保值工具可保证
正收益率

，

减少汇兑损失
。

二
、

远期结售汇套期保值品种
公司本次叙做的外汇远期结汇业务只限于未来出口回笼货款的汇兑成本固定

。

三
、

拟投入资金及业务期间
业务期间为

2010

年年度
；

公司
2010

年全年外汇远期结汇业务累计发生额不得超过该期间
内公司外汇业务实际需要金额

，

业务期间预计累计发生额不超过
35000

万元人民币
。

累计发生
额超过

35000

万元人民币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2010

年远期结汇套期保值业务
，

由银行授予的可循环使用资金业务综合额度担保
，

其中仅
需提供较小比例

（

预计总额不超过
150

万元人民币
）

的保证金资金投入
。

四
、

远期结售汇套期保值的风险分析
公司进行的远期结汇套期保值业务遵循的是锁定汇率风险

、

套期保值的原则
，

不做投机性
、

套利性的交易操作
，

因此在签定远期结汇套期保值合约时进行严格的风险控制
，

完全依据公司
与客户报价所采用的汇率的情况

，

严格与回款时间配比进行交易
。

远期结售汇操作可以熨平汇率波动对公司的影响
，

使公司专注于生产经营
，

在汇率发生大
幅波动时

，

公司仍保持一个稳定的利润水平
，

但同时远期结售汇操作也会存在一定风险
：

1

、

汇率波动风险
：

在汇率行情变动较大的情况下
，

银行远期结汇汇率报价可能低于公司对
客户报价汇率

，

使公司无法按照对客户报价汇率进行锁定
，

造成汇兑损失
。

2

、

内部控制风险
：

远期结售汇交易专业性较强
，

复杂程度较高
，

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不完善
而造成风险

。

3

、

客户违约风险
：

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
，

货款无法在预测的回款期内收回
，

会造成远期结
汇延期交割导致公司损失

。

4

、

回款预测风险
：

业务部门根据客户订单和预计订单进行回款预测
，

实际执行过程中
，

客户
可能会调整自身订单和预测

，

造成公司回款预测不准
，

导致远期结汇延期交割风险
。

五
、

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

、

公司市场部门会采用银行远期结汇汇率向客户报价
，

以便确定订单后
，

公司能够以对客
户报价汇率进行锁定

；

当汇率发生巨幅波动
，

如果远期结汇汇率已经远低于对客户报价汇率
，

公
司会提出要求

，

与客户协商调整价格
。

2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已审议批准了
《

远期结售汇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
》，

该制度对交易审批权限
、

内部审核流程
、

决策程序
、

信息隔离措施
、

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
理程序

、

信息披露等做出明确规定
。

根据该制度
，

公司设立了专门的风险控制岗位
，

实行授权和岗位牵制
。

公司将严格按照规定
安排和使用专业人员

，

建立严格的授权和岗位牵制制度
，

加强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及业务
培训

，

提高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
。

同时建立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制度
，

并形成高效的风险处理程

序
。

3

、

为防止远期结售汇延期交割
，

公司高度重视应收账款的管理
，

积极催收应收账款
，

避免出
现应收账款逾期的现象

，

同时公司为出口货款购买了信用保险
，

从而降低客户拖欠
、

违约风险
。

4

、

公司进行远期结售汇交易必须基于公司的外币收款预测
，

远期结汇合约的外币金额不超
过外币收款预测量的

75%

。

公司保留
25%

的外汇风险敞口
，

同时与银行签订的远期结汇套期保
值合约交割期间为贰个月

，

以降低回款预测不准所造成的延期交割风险
，

另外
，

如果客户出现违
约

，

公司还将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积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

00221 8� � � � � � � �

证券简称
：

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
：

201 0- 031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 4000�万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者
"

拓日新能
")

于
2010

年
5

月
15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4000

万元
的议案

》

,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08]159

号核准
，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普通股股
票

4000

万股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10,684,000.00

元
。

深圳大华天诚会计师事务所对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深华验字
[2008]19

号
《

验资报告
》，

募集资金
已于

2008

年
2

月
18

日全部到位
。

2009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已审
议通过了

《

关于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4000

万元的议案
》，

公司用闲置募集资金
4000

万
元暂时补充生产经营流动资金

，

并已于
2010

年
4

月
23

日将
4000

万元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

同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人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本着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原则
，

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
需求前提下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公司拟使用
4000

万元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

公司将根据项目的需要及时用自有资金归还募集资
金

，

保证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后
，

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不影响募集资金
项目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符合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独立董事宋萍萍
、

曾燮榕
、

郭晋龙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

公司上述行为有助于提高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

、

减少财务费用支出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短期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

公司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王颖
、

任兆成就该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

1.

本
次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可以缓解发行人流动资金压力
，

降低发行人财务
成本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2.

本次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

，

时间最长不超过
6

个月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公司监事会就该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

公司短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有利
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为公司和公司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
。

另外根据募集资金项目
现有的实际进度

，

此举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按时归还也是保证的
。

备查文件
：

1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

2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人民币

4000

万元的专项意见书
。

3

、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人民币

4000

万元的独立意见
。

4

、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人
民币

4000

万元的意见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

00221 8� � � � � � � � � �

证券简称
：

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
：

201 0- 032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近日
，

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金英女士因个人原因
，

申请辞去其担任的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

根据公司有关规定
，

简金英女士的辞职报告从即日起生效
。

简金英女士将不再在本公司任职
。

公
司对简金英女士任职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表示感谢

。

自
2010

年
5

月
17

日起公司的证券事务工
作将由董事会秘书刘强统一负责

，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聘任新的证券事务代表
。

联系人
：

刘强董事会秘书
联系电话

：

0755-86612621

传 真
：

0755-86612620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董事会

2010�年 5 月 17�日

证�代码
：

00221 8� � � � � � �

证�简称
：

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
：

201 0- 033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9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关于召开第二届
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

。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0

年
5

月
15

在南山区侨香路香年广
场

A

栋
803

室以现场会议及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监事
3

名
，

实到监事
3

名
，

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薛林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经与会监事认真
审议

，

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
，

作出如下决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4000

万元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公司短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为
公司和公司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

。

另外根据募集资金项目现有的实际进度
，

此举没有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按时归
还也是保证的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年五月十七日


